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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省人民检察院向大会

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
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2018年工作回顾

2018年，全省检察机关在省委和高
检院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监督下，在省政府、省政协及社会
各界的支持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努力践行

“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新时
代检察工作总要求，围绕全省工作大
局，按照省检察院确定的“一个统领、六
个必须、八个坚持不懈”总体工作目标，
深耕主责主业，强化法律监督，各项检
察工作在创新中发展、发展中进步，实
现了新收获，取得了新成效。

一、依法惩治各类刑事犯罪，切实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我们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积
极发挥检察机关在维护政治安全和社
会稳定中的职能作用，及时有力准确打
击各类刑事犯罪，共批捕 18937人、起诉
36475人。

——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
犯罪。深入开展反渗透、反颠覆、反邪教
斗争，批捕邪教组织犯罪成员 117人、起
诉 192 人。依法严惩放火爆炸、制毒贩
毒、涉枪涉恐等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公
共安全犯罪，批捕 1589人、起诉 1306人。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始终保持扫黑除恶凌厉攻势，坚持清除
黑恶势力与破“网”打“伞”同步推进，对
黑恶案件实行三级院检察长首责制，把
审查有无“保护伞”作为办案必选项，由
检察长与办案人双背书；在符合管辖规
定前提下，涉黑案件一律由市分院检察
长主办，重大涉恶案件由基层院检察长
主办，采取捕诉一体、专班办案、领办督
办等有力措施，切实加快办案进度，共
批捕黑恶犯罪分子 1342 人、起诉 1200
人，监督立案 9人，纠正漏捕 84人、漏诉
47 人，对案件审查中发现的 253 人涉嫌

“保护伞”问题线索，督促公安机关依法
移送纪委监委。

——严厉打击侵犯群众权益犯罪。
批捕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等严重
暴力犯罪分子 1129人、起诉 1271人。积
极参与扫黄打非、“两打两控”，批捕“黄
赌毒”犯罪分子 1958 人、起诉 2080 人。
严惩多发性侵财犯罪，批捕盗窃、抢夺、
诈骗犯罪分子 5424人、起诉 7144人。

二、积极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切实
服务全面振兴发展

我们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按照
“法治建设年”活动的要求，积极探索完
善服务全面振兴发展和“六个强省”建
设的有效实现形式，不断提高服务水
平。

——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围
绕全面振兴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在全
国检察机关率先推出服务优化营商环
境保障全面振兴发展 18 条意见和服务
民营经济 10 条措施。与省工商联共同
出台意见，在各级工商联建立检察联络
室，打造“平台建在工商联、联络放在各
商会、服务面向各企业”的服务非公经
济新模式。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两进两
访”专项活动，走访企业 850 家，召开企
业家座谈会 262 次，收集意见建议 859
条，制定落实整改措施 526 项。依法审
慎办理涉企案件 1036 件。开展涉企案
件大排查和涉企矛盾大化解工作，让企

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服务保障打好“三大攻坚战”。

严厉打击金融领域犯罪，围绕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批捕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
嫌疑人 579人、起诉 881人。积极服务脱
贫攻坚，起诉扶贫项目实施、资金使用
中的各类犯罪人员 796人。围绕污染防
治攻坚战，批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嫌疑
人 445人、起诉 1530人。组织开展保护

“黑土地”、“大森林”、“界江界湖”、“矿
产资源”等专项立案监督活动，督促立
案 260件 291人。

——服务保障创建法治化营商环
境。批捕各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嫌疑人 1783 人、起诉 2230 人，同比分别
上升 48.5%和 3%。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批捕 74人、起诉 76人。批捕危害食
品药品安全犯罪嫌疑人 181人、起诉 162
人，同比分别上升 624%和 74.2%。组织
开展了保护“农业生产”、“舌尖安全”、

“用药安全”等专项立案监督活动，督促
立案 106件 116人，监督的针对性、实效
性进一步增强，为优化营商环境创造良
好的法治氛围。

——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全力化解社会矛盾，依法及时妥善处理
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发挥律师参与化
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作用。正
确运用宽严相济政策，对社会危险性不
大、无逮捕必要的 3228人作出不批准逮
捕决定；对情节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
责任的 1198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对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 86人；积极
促成当事人刑事和解 292 件，最大限度
地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全力构建公益诉讼格局，切实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我们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紧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问
题，着力构建公益诉讼体系标准。

——积极推进工作体系建设。及时
向省委、省人大专题汇报公益诉讼工
作，省委、省政府及时出台了《关于支持
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意
见》，省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加强检
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与省政
府联合印发了《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工
作中加强协作配合的通知》，公益诉讼
工作得到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与吉林、
辽宁、内蒙古等省区检察院共同出台了
关于加强森林资源、松花江流域水资
源、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保护监督协作意
见，建立了 18项监督协作机制。全省三
级院同步建成公益损害举报中心，省、
市分院和部分基层院成立公益诉讼工
作机构。通过出台和落实这些措施，初
步构建了职责明确、尺度统一、程序规
范、执行严格的公益诉讼工作格局。

——积极拓宽生态领域公益诉讼路
径。针对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污染等突
出问题，立案 2729 件，提出诉前检察建
议 2587 件，提起公益诉讼 26件，督促恢
复被污染、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
4.9万亩，补植林木 18.1万株，监督清除生
活垃圾和固体废弃物8.9万吨。开展秸秆
露天焚烧、燃煤小锅炉大气污染公益诉讼
专项活动，助力解决冬霾顽疾。办理“补
植复绿”案件 372件，补植复绿林地 8049
亩，收到了“办理一个案件、恢复一片青
山、教育一方群众”的良好效果。

——积极创新食药领域公益诉讼方
式。以“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为
目标，坚持小切口、大作为的工作策略，
在全系统组织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安

全”、“医疗废物清理”、“水源地保护”3个
公益诉讼专项活动，与省生态环境厅、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
合开展“三个专项”百日攻坚战，摸排线
索 3241 件，立案 3068 件，提出诉前检察
建议 2906件，助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
的食药安全问题。

——积极助推煤炭行业专项治理。
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煤炭行业淘
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决策部署，以
维护公共安全、生态安全为切入点，开展
小煤矿关闭整治公益保护法律监督工
作。对“四煤城”年生产能力 15万吨以下
的 387个小煤矿进行全覆盖专项调查，形
成问题调查卷宗652册，发现违法违规问
题线索113件、职务犯罪线索5件、刑事犯
罪线索 14件，依法及时移送移交纪委监
委和公安机关处理。对涉及“四煤城”有
关政府部门的 6件损害公益典型案件立
案调查，并以公开宣告形式发出诉前检察
建议，促进解决了一批危害当地生态安全
和公共利益的突出问题。

四、着力深耕法律监督主业，切实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我们认真践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法律
监督理念，坚持深耕主责主业，在办案
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

——着力深耕侦查活动和刑事审判
活动监督。针对有案不立、有罪不究、
以罚代刑等突出问题，强化监督措施，
监督立案 378件、监督撤案 203件，同比
分别上升 47.7%和 27.7%；纠正漏捕 350
人、纠正漏诉 381 人，同比分别上升
74.1%和 157.4%；对不构成犯罪的，不批
捕 248 人、不起诉 83 人，同比分别上升
68.7%和 48.2%；对证据不足的，不批捕
2406 人、不起诉 262 人，同比分别上升
18.4%和 44.8%。强化刑事审判监督，提
出刑事抗诉 125 件，同比上升 62.3%；法
院采纳抗诉意见率 80.2%，同比上升 30.2
个百分点，对其中 16件量刑畸轻案件提
出抗诉并获改判，有效促进了审判活动
严格依法进行。

——着力深耕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
监督。针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的
突出问题，创新监督方式，积极开展监
狱巡回检察试点工作，巡回检察发现并
依法监督纠正 6个方面 472个问题。深
入开展“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
专项活动，监督纠正超期羁押 116件，纠
正侵犯在押人员合法权益案件 90件，提
出检察建议被采纳 179件。发现并纠正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情形 897
件，有效促进了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规
范进行。

——着力深耕民事行政诉讼活动监
督。针对裁判不公等突出问题，拓宽监
督渠道，办结民事行政裁判监督案件
2281 件，同比上升 70.6%；提出抗诉 203
件，同比上升 20.1%，再审改变率 81.7%；
提 出 再 审 检 察 建 议 189 件 ，采 纳 率
82%。提出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检察
建议 816 件，同比上升 85% ，采纳率
95.8%。提出执行活动监督检察建议
660件，同比上升 17%，采纳率 82.9%。开
展农民工讨薪支持起诉专项活动，支持
起诉 125件，起诉数额 4435.9万元。

——着力深耕检察建议监督的品
质。在全国检察机关率先出台了《检察
建议宣告、公告规定》，检察建议监督自
此从封闭走向公开、由空泛变得精准。
各级院共向有关单位送达各类检察建

议 6806 份，宣告送达 135 份，回复率
80.5%，采纳率 99.7%。检察建议监督内
容更加精准、监督手段得到强化，检察
建议刚性明显提升。

五、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推进改革
措施落地生根

我们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影响
制约法律监督工作的突出问题，不断深
化检察改革，推进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
发展。

——持续构建司法责任制体系。深
化司法体制配套改革，重点推动落实员
额制检察官能进能出、等级晋升规范、
员额比例向基层倾斜等改革制度，年内
新增员额制检察官 429名，有 164名检察
官退出员额。认真落实领导办案责任，
各级院担任领导职务员额制检察官办
案量占全部办案量的 63.3%，其中院领
导办案量占 18.6%。

——稳妥推进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
革。起草完成了省院机关内设机构改革
方案和市分院、基层院内设机构改革方
案实施意见，根据一类案件、一件事项由
一个部门全程办理的原则，按照业务性
质、案件类型设置业务部门的改革精神，
对现有内设机构进行调整整合，积极构
建符合司法规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高效的内设机构职能体系。

——有序实施农垦、林区检察机构
改革。按照强化职能、整合资源的内涵
式改革要求，撤销农垦、林区、伊春、大兴
安岭 4地市所属基层检察院 26个，减少
内设机构 172个，精简领导职数 171名、
人员编制 178名，将 128名干警分流到哈
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等案多人少地区，
全省检察人力资源配置更趋合理。

——全力支持配合监察体制改革。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按时完成各级院职
务犯罪侦查、预防部门人员转隶、编制
划转、线索移交等工作，同时完善与监
察机关的衔接机制。依法履行强制措
施适用、审查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职
能，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调查 374件，
受理移送审查起诉 1192 人，决定逮捕
330人，提起公诉 1052人，在新构建的反
腐败机制中，有效发挥了检察机关的职
能作用。

——持续推进智慧检务建设。推进
落实科技强检战略，完成了检察涉密
网、工作网、互联网和电子检务工程“六
大平台”建设，联合高校在全国检察机
关率先建成智慧检务创新研究院联合
实验室，“三远一网”成为法律监督工作
的重要支撑，无人机取证、卫星遥感监
测、智能语音识别、大数据分析等现代
科技手段先后投入运用、辅助办案，司
法办案智能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六、坚持从严治检，切实强化检察
队伍监管

我们严格对标好干部标准和“五个
过硬”要求，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大力提升检察人员政治素质、业
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努力打造一支
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检察队伍。

——切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扎实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省委十
二届历次全会精神大学习，扎实推进解
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组织开
展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检察机关恢复
重建 40周年系列活动，高度重视干警的
政治理论培训，教育引导全体干警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确保检察工作正确政治
方向。

——切实抓好能力素质提升。高度
重视队伍建设，调整充实各级院领导班
子成员 88 名，上挂下派、部门轮岗干部
56 名，与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监管
等 10 多个行政执法部门互派干部交流
学习 75 名。搭建“龙检大讲堂”教育平
台，大力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频次的
岗位练兵活动，共举办各类岗位培训班
637 期，培训干警 3.9 万人次，检察队伍
素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切实强化全面从严治检。积极
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组织巡视了
4个市分院、巡察了 71个基层院。开展
深化作风整顿专项活动、司法环境专项
整治、“不作为、乱作为”集中专项整治
和检察队伍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严肃查
处违纪违法检察干警 40人，以全面从严
治检的决心和行动，努力增强检察机关
的公信力。

——自觉接受外部监督。落实监督
者更要自觉接受监督的要求，走访各级
人大代表 2709人次，召开座谈会 299次，
邀请代表委员 760 人次视察检察工作，
办理代表建议 81 件、委员提案 25 件。
不断深化检务公开，全省三级院组织开
展检察开放日活动 300 次，召开新闻发
布会 40 次，向社会通报重点检察工作
213 项；发布重要案件信息 21417 条、公
开法律文书 24345 份，有效提升了检察
工作的公开性、透明度。

2018 年是检察机关经历多重改革
极不平常的一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
下，全省检察机关和广大检察干警讲政
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以实际行
动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经受住了
矛盾叠加、困难凸显、职能转型的考验，
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发展和进步。
在庆祝改革开放和检察机关恢复重建
40周年之际，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
深切地感受到，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
兴则检察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检察
工作的点滴进步，都得益于党的领导、
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政协民主监督，得
益于各位代表、委员和社会各界关心支
持。在此，我代表省人民检察院表示衷
心感谢！

回顾总结工作，我们清醒认识到，
检察工作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一是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服务高质量发展
能力还有待提升。二是法律监督的短
板还比较明显，问题案件仍时有发生，
案件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检
察改革配套措施还不完善，部分任务要
求尚未完全落实到位。四是队伍专业
化水平还不够高，随着检察职能的调整
和增加，人员力量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将紧盯不放，认真
研究解决。

2019年工作安排

2019年，全省检察机关将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省委十二届二次、三次、四
次全会精神上来，牢牢把握检察工作新
坐标和总要求，坚持进位次、争上游、创
特色、育品牌，努力推动检察工作全面、
协调、充分发展，努力为龙江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
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
服务环境。

第一，进一步突出重点抓办案，确

保社会稳定。准确把握社会治安总体
形势，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
法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
严重侵犯群众人身和财产权益犯罪，积
极参与缉枪治爆、扫黄打非、禁毒禁赌、
交通安全等各项整治活动。认真贯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不断强化特殊群体合法权
益司法保护，强化风险防控，做好矛盾
化解，注重完善机制，推进源头治理，更
好地维护社会大局安定有序。

第二，进一步围绕中心顾大局，服
务振兴发展。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深
入开展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
论，继续推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服务
民营经济各项措施的落地落实，积极服
务“一带一路”建设，严惩各类破坏市场
经济秩序犯罪，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风
险专项整治，严惩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
济犯罪，强化产权司法保护，审慎办理
涉企案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
合法权益和企业家创业创新积极性，更
好地助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第三，进一步践行宗旨为人民，增
进民生福祉。积极回应群众新期待，全
面推进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
安全、国有财产保护、英烈名誉保护等
领域公益诉讼工作，助力打好原生态、
蓝天、碧水、净土、美丽乡村“五场保卫
战”，依法严惩脱贫攻坚、食品药品安
全、生态环境资源等领域刑事犯罪，努
力满足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新期待，
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第四，进一步聚焦主责强监督，维护
公平正义。紧紧围绕法律监督这条主
线，坚持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
公益诉讼检察等各项法律监督工作并
行，推动各项法律监督工作创新发展。
坚决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滥用
强制措施、量刑畸轻畸重、民事行政裁判
不公等严重影响司法公正问题。依法查
办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相关侵
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更好
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第五，进一步改革创新谋发展，激
发内生动力。始终坚持改革主旋律，认
真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
实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和新修改的《刑事
诉讼法》确定的各项任务，完成检察机
关内设机构改革和农林检察体制后续
改革任务，深入推进智慧检务建设和现
代科技应用，更好地推动法律监督工作
创新发展。

第六，进一步从严治检重自强，打
造过硬队伍。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不断强化理论武装，深入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努力提
升检察干警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素
养。坚持全面从严治检，切实发挥政治
巡视利剑作用，持续深化作风整顿，加
大正风肃纪力度，改进工作作风。进一
步解放思想，树牢正确司法理念，严格
规范司法行为，着力提升法律监督能
力，努力打造一支“五个过硬”的新时代
检察队伍。

2019年，我们要在省委和高检院坚
强领导下，认真落实本次人大会议决议
精神，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
督和社会监督，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实工作、奋
发有为，为我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
献检察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国 70周
年！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2019年1月14日在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高继明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1月 15日，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海
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原总经理王军文回
国投案自首并积极退赃。

这是中央追逃办对外公布 50名涉嫌
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
索之后，第6名到案的外逃人员。

1月 17日，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江
苏省纸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谢
浩杰被从菲律宾押解回国。

这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的新增监
察对象，从仓惶出逃到被抓获押解回国不
到10个月。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刚刚闭幕，
反腐败追逃追赃即传来一个又一个捷报。

2018年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取得重
大进展的关键之年，改革形成的制度优势
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反腐败国际追
逃追赃取得新进展。

紧扣职责定位，做好指挥员当
好战斗员

2018年 3月，反腐败国家立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通过施行，专门对反
腐败国际合作作出规定，明确了监察机关
在追逃追赃工作中的职责定位。

同时，随着国家、省、市、县 4级监委
全部完成组建，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

办公，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纳入
监督范围，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进一步加强。

改革之后，纪检监察机关成为追逃追
赃案件的主办机关，既是追逃追赃案件的
指挥员，也是冲锋一线的战斗员，追逃追
赃相关工作职能进一步整合，各级追逃追
赃机构进一步完善、工作力量得到加强，
形成了更强大的工作合力。

2018年6月6日，中央追逃办发布《关
于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的公告》，曝光
了 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
人员有关线索，包括其目前可能在海外居
住的具体地址等信息。

这是中央追逃办在党的十九大后首
次、也是自成立以来第二次以公告的形式
集中发布针对外逃人员的有关线索，无异
于对外逃人员再敲“当头一棒”。

两个月之后，8月 23日，国家监委首
次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发
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
投案自首的公告》，向外逃人员发出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投案自首的“最后通
牒”。

公告发出当日，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吴青和贪污犯罪嫌疑人倪小沪相继主动
回国投案，犹如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
牌，开启了后续投案自首的连锁反应。自
公告发布以来，包括“百名红通人员”蒋
雷、王清伟在内，目前已有近百名外逃人

员自首。
中央追逃办通报显示，“天网2018”行

动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 1335名（引渡 17
人，遣返 66 人，异地追诉 1 人，缉捕 275
人，劝返 500人，边境触网 202人，境内抓
获198人，主动自首等76人），其中党员和
国家工作人员 307人，包括“百名红通人
员”5名。

追逃不停步，追赃不松劲。
全面履行追逃追赃职责，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不仅统筹协调公安、法院、人民银
行等机关单位，采取有效措施反洗钱、打
击地下钱庄，使国内赃款“藏不住、转不
出”，对外还积极通过国际合作平台，协调
建立赃款查找、冻结、返还等双边合作机
制，力争境外赃款“找得到、追得回”。

据中央追逃办通报，“天网2018”行动
追赃金额 35.41亿元。自 2014年以来，已
从境外追回赃款105.14亿元。

以新身份亮相国际舞台，反腐
朋友圈进一步扩大

2018年 3月 23日，国家监委挂牌成
立。监察法明确规定国家监委组织协调
有关方面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国际组
织在反腐败执法、引渡、司法协助等领域
的合作。

国家监委成立后，即向各国驻华使
馆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普发外交照会，

通告国家监委成立情况。
以新身份亮相国际舞台，2018年我

国接续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取得新的
成效——

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在
南非举行，与会领导人就加强反腐败国
际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并写入《金砖国家
领导人约翰内斯堡宣言》。

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与会中非国家领导人就加强反腐败国际
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并写入《关于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
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2019—2021年）》。

9月，中国与加勒比地区国家反腐败
执法合作会议在格林纳达举行，会议发
表联合声明，就推进中国和加勒比地区
国家反腐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

12月，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北京共同
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
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反腐败执法合作谅
解备忘录》。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首次
同西方国家签署反腐败执法合作文件。

中央追逃办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
对外新签署 5项引渡条约和 4项司法协
助条约，对外商签 4 项金融情报交换协
议；与泰国、阿根廷、白俄罗斯等 6个国家
签署反腐败合作谅解备忘录；通过出访
和接待来访与美国、新西兰、加拿大等 50
多个国家磋商了反腐败合作……

随着反腐败国际执法合作不断深
化，我国反腐败朋友圈和影响力进一步
扩大。

一个又一个“第一”见证追逃追
赃铿锵步伐

2018年 7月 11日 13时 27分，从美国
达拉斯飞来的AA263次国际航班降落在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在工作人
员押解下，外逃 17年之久、涉案金额 4.85
亿美元的巨贪、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
行长许超凡，缓步走下飞机舷梯。

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第一个从境外
遣返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也是第一起在发
达国家实现异地追诉、异地服刑后强制遣
返的成功案例。

2018年，一个又一个“第一”见证着追
逃追赃铿锵步伐——

5月11日，根据云南省监委决定，云
南省公安厅发布A级通缉令，对涉案潜
逃的西南林业大学原校长蒋兆岗进行
通缉。

这是省级监委成立以来全国首例
应监委要求发出的通缉令。在通缉令
发出 20天后，蒋兆岗在昆明市的藏匿点
被抓获归案，云南省监委对其采取留置
措施。

10月 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法》。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建立刑事缺
席审判制度，为加强境外追逃工作提供
有力手段。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则通
过规范和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协助体制，
填补了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合作的法律
空白，进一步完善了反腐败追逃追赃法
律制度。

2018 年 11 月 30 日，外逃 13 年之久
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浙江省绍兴市新昌
县原常务副县长姚锦旗被从保加利亚
引渡回国。

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
一案，也是我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
渡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

据介绍，姚锦旗引渡案中，我方以
国家监委名义提出引渡请求，提供合乎
法律规范的证据资料，得到了保方的尊
重、认可和支持，并及时快速反馈。从
抓获姚锦旗到实现成功引渡，仅仅 44
天。

劝返、遣返愈发成熟，引渡不断加
码加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
展追逃追赃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
追逃追赃的恢恢天网正越收越紧、越
织越密。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追逃快马加鞭 天网越织越密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推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取得新进展


